
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非常時期、非常手段，面對內部經濟周期波動

和外部衝擊挑戰的不確定性，中央謀劃今年宏觀
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和財政
部部長近日都再次提及 「逆周期調節」。

財政政策刺激規模要上新台階，提高赤字率、
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
券發行使用、增加對地方轉移支付等方面的增量
財政資金可期，今年全國兩會上料將有更具體謀
劃。

貨幣政策以適度寬鬆姿態支持經濟。疏通政策

利率傳導渠道、優化結構性貨幣政策等工作或透
露新動向，降息降準的幅度與節奏、時機與效
用，將會是代表委員的熱議話題之一。

助力企業輕裝上陣
宏觀政策的 「精調旋鈕」要轉成微觀主體的

「信心代碼」，主體就是民眾和企業。全國兩會
上，可感知進一步助企惠民政策的溫度和力度。

醫療、教育、生育、養老等民生關切，將繼續
成為各方關注的 「熱議題」，而就業問題更是一
頭連着千家萬戶錢袋子、另一頭事關穩住經濟基
本盤。為今年數量或達1222萬人的高校畢業生謀

出路，加強靈活就業勞動者權益保障，保證脫貧
地區就業幫扶政策不斷檔，代表委員將為就業建
言獻策。

與此同時，隨着民營企業座談會的高規格定
調，提升營商環境、規範涉企執法行為等更多減
負舉措將助力企業更輕裝上陣。

培育呵護新興產業
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加速推進，新一代信

息技術廣泛應用於人們的生活之中，這背後是中
國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
產業體系。

DeepSeek大模型火爆，吸引全球資本重新審視
中國AI的創新能力；低空經濟成為此前地方兩會
的高頻詞，這萬億 「藍海」正迎前所未有的發展
紅利期；中國新能源汽車 「智造」升級、領跑全
球，去年乘用車銷量對世界的增量貢獻度達
93%……

激活新增長引擎、布局未來產業、謀劃數字經
濟發展，全國兩會料將繼續為創新種子破土提供
「陽光雨露」，謀劃執行落地更實在、與市場契

合度更高的新興產業政策路線圖。

【香港商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從 「以舊換
新」 的補貼到創投基金的 「耐心資本」 ，從調降
房貸利率到 「兩重」 項目加速開工，從提前下達

千億元投資計劃到化債方案解地方政府燃眉之急……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推
動中國經濟在去年年尾上揚，實現5%的增長目標，GDP跨過130萬億元人
民幣大關。2025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各界期盼更多可感可及的改革舉措
落地，助經濟平穩增長。

宏觀政策突破常規 助企惠民加碼暖心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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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2月28日，英皇電影城北京三里屯太
古里旗艦店舉行開業儀式，成龍、張藝謀、葛優、張國
立、馮小剛、謝霆鋒、管虎、傅若清、劉雅瑟等電影人
到場慶賀。

這家新店是英皇電影城在北京開設的第二家門店，佔
地面積6076平方米，規劃有7個獨立影廳，可容納1001
位觀眾同時觀影。旗艦店擁有三里屯核心商圈內唯一一
個 IMAX 激光影廳，採用新一代 IMAX 4K 激光放映系
統，另一個雙杜比全景聲影廳將在今年升級為 「杜比視
界+杜比全景聲」。影院還專門打造了全新餐飲品牌，
為廣大影迷提供意式肉醬熱狗、牛肉芝士熱狗，比利時
薯條等多種美味選擇。

英皇電影城北京
三里屯旗艦店開業

英皇電影城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店開業現場。

证券代码：600679 900916 证券简称：上海凤凰 凤凰 B 股 公告编号：2025-018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2 月 28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 415 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4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 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5,432,410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5,411,11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21,3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670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862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41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胡伟先生主持。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9 人，董事郭建新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独立

董事王高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鲁桂根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朱鹏程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李卫忠先生、尚京典先生、

公司总会计师张晓峰先生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高翠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王国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061,302 99.8194 是

1.02
选举王朝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073,080 99.8251 是

1.03
选举朱鹏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065,581 99.8214 是

1.04
选举李卫忠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061,756 99.8196 是

1.05
选举宋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061,950 99.8197 是

1.06
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080,068 99.8285 是

2. 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高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05,065,158 99.8212 是

2.02
选举阴慧芳女士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5,062,554 99.8200 是

2.03
选举余明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5,076,466 99.8267 是

2.04
选举樊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205,069,630 99.8234 是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王国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2,070 3.1500 - - - -

1.02
选举王朝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23,848 6.2237 - - - -

1.03
选举朱鹏程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6,349 4.2667 - - - -

1.04
选举李卫忠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2,524 3.2685 - - - -

1.05
选举宋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2,718 3.3191 - - - -

1.06
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30,836 8.0474 - - - -

2.01
选举王高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5,926 4.1563 - - - -

2.02
选举阴慧芳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3,322 3.4767 - - - -

2.03
选举余明阳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7,234 7.1074 - - - -

2.04
选举樊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0,398 5.3234 - - - -

( 三 ) 关於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春晨、张琦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
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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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於 2025 年 2 月 28 日以现场方式在上海市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凤凰中心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公司部分监事会
成员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伟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
的。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上海凤凰关於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2025-020）
二、审议通过了《上海凤凰关於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上海凤凰的公告》（2025-020）

三、审议通过了《上海凤凰关於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2025-020）
四、审议通过了《上海凤凰关於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2025-020）
五、审议通过了《上海凤凰关於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上海凤凰关於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2025-020）
六、审议通过了《上海凤凰关於修订 < 上海凤凰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凤凰

总经理工作细则》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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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5 年 2 月 28 日

召开了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於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上海凤凰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018）。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
海凤凰关於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上海凤凰关於选举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上海凤凰关於聘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
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五届第九次职工代表大会及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情况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1.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胡伟先生；
非独立董事：王国宝先生、王朝阳先生、朱鹏程先生、李卫忠先生、宋宁先生、

胡伟先生、顾炜锋先生（职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王高先生、阴慧芳女士、余明阳先生、樊健先生。
2.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王国宝先生、余明阳先生、胡伟先生，其中胡

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王高先生、王国宝先生、宋宁先生、阴慧芳女士、樊

健先生，其中阴慧芳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高先生、王国宝先生、阴慧芳女士、顾炜锋先生、

樊健先生，其中樊健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王高先生、王朝阳先生、余明阳先生，其中余明阳先

生担任主任委员。
公司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王朝阳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聘任李卫忠先生、张勇先生、尚京典先生、甘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

任张晓峰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朱鹏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马玮
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上海市福泉北路 518 号 6 座
联系电话：021-32795679
传真号码：021-32795557
电子邮箱：master@phoenix.com.cn
四、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郭建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总经理、高翠女士

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对郭建新先生、高翠女士为公司发展和公司治理
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1 日      
附：
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胡伟先生，1974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金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助理，上海市金山区农业
委员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金山区枫泾镇副镇长，上海市金山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上海金山市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上海金山资本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2022 年 12 月至今
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朝阳先生，1965 年 11 月出生，博士，英国国籍。曾任英国 Crosrol 公司
中国区总裁，上海太平洋 Crosrol 总经理，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
2010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总裁，2016 年 2 月至今任上海凤
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卫忠先生，1968 年 7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金山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开物业分公司总经
理，金山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总监等职务。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金山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今任上海
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5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企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尚京典先生，1972 年 4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曾任金山区招商局招商管理科科长，金山区经济协作办公室招
商管理科副科长，上海金滨海文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等职务。2022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勇先生 ,1977 年 8 月出生，汉族，群众，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曾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部资深业务总监，东方花旗投资银行部董事等职
务。2019 年 1 月至今任江苏美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甘霖先生，1973 年 11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金山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上海凤凰
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品牌运营部总监等职务。2021 年
1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级资深经理、品牌运营部总监，
2021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张晓峰先生，1975 年 12 月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中国国籍，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曾任上海金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上海新金山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稽查审计室主任、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上
海金山新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2025 年 1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
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朱鹏程先生，1979 年 9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总
监、党政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2022 年 2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
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马玮女士，1983 年 3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高级
主管，2022 年 2 月至今任上海凤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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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

承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

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 2024 年 5 月 21 日、6 月 29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的议案》。

为推进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
等相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性投资进行了进一步审慎论证，调整了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故对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分析、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
具体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进行了
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影响分析
本次发行实施完成后，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未来公

司业务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公司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面临
下降的风险。

（一）主要假设和说明
考虑上述情况，公司基于下列假设条件对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测算，以下

假设仅为测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对公司即期回报主要财务指标的摊
薄影响，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公司收益的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市场竞争情况和公
司业务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
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相关假设如下：

1、假设公司本次发行于 2025 年 3 月底实施完成，该完成时间仅用于计算本
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不构成对本次发行实际完成
时间的判断，最终以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2、假设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产品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环境等方面没
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在预测公司总股本时，以截至本次发行预案公告日总股本 243,000,000 股
为基础，假设本次 A 股发行数量为 19,651,945 股。仅考虑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影响，不考虑其他因素（如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股本发
生变化的情况。此假设仅用于测算本次发行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不代表公
司对本次实际发行股份数的判断，最终应以实际发行股份数为准。

4、假设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为 159,770,312.85 元，不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
本次发行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规模将根据监管部门同意注册、发行认购情况以
及发行费用等情况最终确定。

5、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 2024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0.45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4.92 万元。按照该数据进行简单年化，测算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4,613.9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166.56 万元（上述假设不构成盈利预测）。

假设 2025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按照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测算：（1）与
2024 年保持一致；（2）比 2024 年增长 10%；（3）比 2024 年下降 10%。该假
设仅用于计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并不
代表公司对 2025 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

6、假设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2024 年期初归属
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根据 2024
年 1-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单年化计算）- 权益分派金额。

7、假设公司 2025 年度现金分红 1,384.18 万元（假设按 2024 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3.94 万元的 30% 计算并于 2025 年 6 月实施完毕）。该
利润分配方案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对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实际分红以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8、未考虑其他非经常性损益、不可抗力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9、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务

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
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的前提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

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

项目
2 0 2 4 年
度 /2024-
12-31

2025 年度 /2025-12-31

本次发行前 发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24,300  24,300   26,265  
情形一：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与 2024 年保持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13.94    4,613.94    4,61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9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9  0.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6.56 166.56    166.56  

项目
2 0 2 4 年
度 /2024-
12-31

2025 年度 /2025-12-31

本次发行前 发次发行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7.14% 6.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0.26% 0.22%
情形二：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与 2024 年度数据相比增长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13.94    5,075.33    5,07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21  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21  0.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6.56   183.21    183.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7.83% 6.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0.28% 0.24%
情形三：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与 2024 年度数据相比下降 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13.94    4,152.54    4,15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7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9    0.17   0.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6.56   149.90    149.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3% 6.45% 5.4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0.23% 0.20%

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系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规定计算。

三、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上市公司股

本数量、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幅度增加。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每股收益指标在
本次发行后存在下降的风险。

公司提醒投资者，上述分析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本次发行尚需监管部
门核准，能否取得核准、取得核准的时间及发行完成时间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一旦前述分析的假设条件或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变化，不能排除本次发行导致即
期回报被摊薄情况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
即期回报的风险。

四、公司应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的合理使用，有效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

拟通过下述几项措施，以填补即期回报。具体如下：
1、合理统筹资金，积极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同时公司将努力推进主营业务的开拓和发展，积极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实
力和盈利能力，力争产生更多效益回报股东。

2、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募
集资金专户存放、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等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放和专
项使用，并积极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检查和监督，
严格管理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3、提高管理水平，严格控制成本费用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内控机制，严格控制开支，合理规划资

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以全面预算为抓手，提升财务预警能力，注重财
务数据分析，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健立全覆盖的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夯实全
面风险管理能力。

4、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目前，公司已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运作规范。公司拥有较完善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适
应的、能充分独立运行的、高效精干的组织职能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
责。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制约。公司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运行有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形
成了一套较为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

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
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
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

5、不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回报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3]6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并综合
考虑企业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
境等因素，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度）股东回报规划》（具体
内容详见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并将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在符合条
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努力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五、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
切实履行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已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切

实履行对上市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相关措施。
2、自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且当前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将立即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出具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制定新的规定，
以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3、本公司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
报的措施以及本公司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
违反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

（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2）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和 / 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3）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定，对本公司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
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施完毕前，若

中国证监会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
监管规定，且当前承诺不能满足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以符合相关要求。

7、本人承诺全面、完整、及时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的措
施以及本人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
诺，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

（1）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2）依法承担对公司和 / 或股东的补偿责任；
（3）接受中国证监会和 /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定，对本人作出的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
六、关于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修订稿）事项的审议

程序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事项的分析、采取填补即期回报措施

及相关承诺主体的承诺（修订稿）等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次会议、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
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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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股东权益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

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方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且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
属于增持；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一、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共计 1 名特定发行对象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开开集团”）发行 19,651,945 股 A 股股票，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9,770,312.85 元（含本数）。开开集团将
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对象为开开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方。因此，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1、2025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2、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公司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上述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开开集团签署了《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与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前，开开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64,409,7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1%，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静安区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开开集团拟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19,651,945 股。本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开开集团预计将持有公司 84,061,7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00%，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静安区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开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虔贇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 575 号 401 室
注册资本：77,92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衬衫，羊毛衫，针棉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皮革用品，

纺织面料，家用电器，视听器材，工艺品（除专项规定），制冷设备，收费停
车场（配建），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
经外经贸部核准的公司进出口商品目录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
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自有房屋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

开开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开开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25-008 号公告。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上述事项的审核通过能否取得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豁
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开开集团
可免于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三）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相关《收购报告书摘要

（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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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修订稿）等
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4〕
241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
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论证分析和逐项回复，并
相应修改了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
2024 年 12 月 28 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上海开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及其
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近日，公司根据审核意见，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上述审核问询函回复内容
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 日在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修订稿）》等相关文件。上述文件
披露后，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月 1日

（上接 A4）


